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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六五）本院吳委員育仁，鑑於普遍勞工身體不適卻不敢請假進行健

康檢查，常導致病情延誤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為確保勞工健

康權益，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研議「健康檢查假」之可行性

，針對現行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請假規則、勞工安全衛生法

，是否增訂勞工工作經常暴露於高危險因子之作業環境，或

投保年資年滿 5 年以上，每年得請休一日「健康檢查假」進

行體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，發生保險事

故者，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，請領保險給付」及同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

略以「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，於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，得請領同一傷

病及其引起疾病之死亡給付」。立意雖佳，惟一般勞工常礙於公司加班趕貨或人力不足情

形，即使身體微恙或出現病痛，均認為並無大礙，忍耐而不願輕易請假就醫檢查，以避免

影響工作表現或讓公司藉故苛扣薪資，若一旦發生保險事故，在因無傷病就醫紀錄，致無

法順利獲得請領保險給付。 

二、並鑑於各職場環境不同，勞工於從事工作時經常接觸不明化學藥劑或其他具有危害身體健

康物品，經長期使用或接觸後而慢慢的對身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，初期均不易發現病症，

尤其於認真從事勞動工作時亦感覺不到有何不適之處，殊不知待離開工作職場退休無勞動

情形時，病情卻突然發作，甚至危及生命，如再依勞保請領傷病給付，卻因於勞保有效期

間無發生同一傷病事故，至無法請領保險給付，顯有失公允。 

三、爰此，本席建請勞工委員會研議「健康檢查假」之可行性，針對現行勞工保險條例、勞工

請假規則、勞工安全衛生法，是否增訂勞工投保年資年滿一定年資（如：5 年以上），或工

作經常暴露於高危險因子之作業環境，每年得請休一日「健康檢查假」進行體檢。 

（一六六）本院吳委員育仁，鑒於我國自來水普及率雖達 91.31%，至今

仍有約 55.6 萬戶無自來水可用，在追求經濟效率之同時，亦

應兼顧偏鄉人民之生活條件，爰此，本席建請內政部針對偏

鄉眷村無水可用之困境，提出自來水普及改善之具體期程計

畫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統計我國自來水普及率為 91.31%，但至今仍有約 55.6 萬戶無自來水

可用。 


